防城港市残疾人联合会
	
防城港市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开展2022年度全国残疾人
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申报工作的通告

各用人单位:
根据《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明确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跨省通办”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残联厅函〔2022〕6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桂财税〔2016〕47号）精神及自治区残联工作部署要求，现将我市开展2022年度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工作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2年度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办理时间为2023年3月1日至10月31 日（如有调整另行通知）。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按规定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二、申报对象
广西防城港市行政区域内2022年1月—12月，安排持有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残疾人就业的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2022年度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到当地主管税务部门自主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三、申报方式
（一）网上申报。进入“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http://zwfw.gxzf.gov.cn/）选择法人用户注册或登录，选择所在行政区划，进入“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选择网上办理。（操作流程见附件1）。建议用人单位优先选择“减跑动”的网上申报方式进行办理。
（二）窗口办理。用人单位携带相关申报材料到就近残联审核窗口进行现场申报，市本级政务大厅窗口审核办理时间为每周的星期三上午9:00--12:00,下午13：30--16：30，用人单位其他时间如需办理，可到市残联就业中心审核办理，联系人：陈建莲，联系电话：0770--2870286。
（三）快递申请办理。用人单位可将申报材料邮寄至就近残联审核服务机构进行申报。
四、申报材料
（一）网上申报
用人单位注册（首次办理用户需要）、登录系统后，按系统提示填报和上传相关材料。
（二）窗口办理、快递申请办理
1.《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申报表》（附件2，原件1份）；
2.《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附件3，原件1份）；
3.残疾人职工的劳动合同或在编证明（复印件1份加盖单位公章）；
4.残疾人职工是劳务派遣人员的，除残疾人合同外，还需提供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或服务协议（复印件1份加盖单位公章）。
5.当用人单位所申报残疾人的相关信息在系统中无法调取时，需要提供纸质版证明，材料如下（复印件1份加盖单位公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8级）》；
（2）残疾人职工工资凭证（可为银行流水明细、个税申报表或其他工资发放凭证）；
（3）残疾人职工个人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加盖社保机构业务专用章）；
（4）残疾人职工个人医疗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加盖医保机构业务专用章）。
五、其他说明
（一）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已开通“全网通办”“跨省通办”，办件系统与多部门数据协同共享，可自动进行相关数据校验，审核认定结果直接推送至税务部门，真正实现“减时间、减环节、减材料、减跑动”，请用人单位首选网上申报形式，办事更方便、更快捷。
（二）用人单位应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并保证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申报材料需加盖本单位公章。
（三）用人单位提交审核材料时，残疾人证不在有效期内的，不得计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信息在认证系统内无法识别，需本人（监护人）到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证件信息备案维护。
（四）以非劳务派遣形式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且工资支付单位与社会保险缴纳单位不一致的，在计算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比例时，应当计入与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五）在网上申报通过后，可随时登录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进入系统，获取告知信息、了解办理状态。已办结的，可以下载电子认定书。
（六）用人单位选择邮寄方式申请办理的，须自行承担相关邮寄费用。
（七）如用人单位有招聘残疾人就业意向和计划，可与市残联就业中心联系，联系人：钟恒禄，联系电话：0770--2870293。
 
附件: 1.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网上申报操作流程
2.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申报表
3.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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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
网上申报操作流程

第一步：在互联网搜索“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http://zwfw.gxzf.gov.cn/），进入。
第二步：注册或者登录（选择“法人用户”注册或者“法人登录”）；
第三步：选择行政区划，“部门列表”选择该区域残疾人联合会；
第四步：选择“公共服务”，“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在线办理；
第五步：进入系统后，点击“我要申报”，先进行“单位信息维护管理”，再选择办理“残疾人安置管理”；
第六步：添加残疾人信息，进行信息录入验证，提交保存安置信息，待残联业务部门审核确认后，点击“完成申报”，点击“完成申报”后不可再添加安置残疾人；
第七步：用人单位对审核结果无异议，点击“完成申报”后，可下载打印《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书》；用人单位若在审核办结后需要重新申报的，需进行“年审认证反馈”并填写理由，待残联业务部门审核通过后将取消已申报的年审认证结果，用人单位可再重新按照网报流程办理；
第八步：用人单位“完成申报”后，待残联业务部门将安置登记信息发送税务后，可直接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到当地主管税务机关自主申报缴纳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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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一、用人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税务登记证号
	

	单位所属行政区
	
	税务主管部门
	
	残联主管部门
	
	残保金缴纳类型
	□按年缴纳 □按月缴纳 □按季缴纳

	单位性质
	
	法人姓名
	
	法人身份证号
	
	法人电话
	

	经济性质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电话
	
	单位电话
	

	行业类别
	
	单位注册地址
	
	单位经营地址
	

	二、关联单位（劳务派遣公司）信息

	序号
	行政划分区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税务登记证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三、残疾人基本信息（共       人）

	序号
	
	身份证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户籍地类型
	□本市  □本省外市   □外省

	户籍所在地
	
	户籍地址
	
	文化程度
	

	监护人姓名
	
	监护人电话
	
	是否劳务派遣
	□是    □否

	合同类型
	□无固定期限  □有固定期限
	合同开始日期
	
	合同结束时间
	

	岗位工种
	
	合同月薪
	
	工资发放单位
	

	社保参保单位
	
	医保参保单位
	
	残疾类别及等级
	

	证件类型
	□残疾人证  □残疾军人证
	证件号码
	
	有效期开始和结束时间
	

	注：有多家关联单位（劳务派遣公司）的，请逐个填写；有多名残疾人职工的，请按序号另附页编写残疾人基本信息。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申报表
申报年度：           年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用人单位名称）郑重承诺：

在办理          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事项中所提交的下列材料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有隐瞒或提供的材料虚假，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1.用人单位信息；
2.2022年安排就业的残疾人信息；
3.残疾人证/残疾军人证信息；
4.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协议信息；
5.残疾人参保缴费信息；
6.发放给残疾人的工资信息。


用人单位名称（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